
病退须知

1 申请病退的时间

1.1 旅客购票后，因病不能出行要求退票，必须在客票上列明的航班

计划离站时间 2 小时之前提出并取消定座，未按要求取消定座的按自

愿退票处理（通过网站购票的旅客可在网上或线下取消定座）；

1.2 如在机场（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后）突发病情，或在航班经停站（备

降站）临时发生病情，也可申请病退，无需在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提

出申请并取消定座。

2 病退凭证要求

2.1 病退凭证内的信息与乘机旅客本人（病人姓名、时间、病症、与

发票收费项目对应的检查结果等）必须相符，不得涂改，否则视为虚

假凭证不予病退。

2.2 航班计划离站时间 2小时之前申请病退的凭证:

2.2.1 旅客购票时使用的有效乘机证件（证件要求照片、姓名及证件

号码页面即可）；

2.2.2患病旅客需提供国家卫健委网站可查询到的医疗机构（网址为：

https://zgcx.nhc.gov.cn/unit）出具的有主治医生签字，并有医院

盖章的正规医疗诊断证明（正规诊断证明包括诊断书、病历、住院证

明、检查报告等），可表明旅客在客票列明的航班飞行期间不适宜乘

机。

2.2.3 同一医疗机构出具的总金额 100 元（含）以上可核验的收费发

票，发票类型应包含挂号费/诊查费，仅提供检查费/医疗服务费视为



资料不齐。如部分住院旅客无法在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提供发票，应

在 10 个工作日内补充提交至桂林航空，到期仍无法提供应主动联系

桂林航空协商延期事宜，否则按照自愿退票处理；

2.2.4 旅客提供的收费发票必须真实有效且可核验，核验方式包括但

不限于通过财政部、税务局等官方电子票据查验平台线上自动核验，

或通过人工核验发票主要信息的真实性，若核验票据不通过、核验信

息不实/不符、已开红票等视为无效发票，客票仅能按照自愿退票办

理；

2.2.5 基于验证材料的需要，将可能要求旅客补充佐证材料，补充材

料应于争议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提交至桂林航空，过期未按要求补

充材料的客票，按照自愿退票处理。

2.2.6 以上凭证除需单独拍照外，还需将所有材料进行合照，要求清

晰。

2.2.7 若旅客为军人、军人家属在部队医院就医，无法提供缴费单，

可提供军官证或士兵证、结婚证、户口本、军属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2.2.8 病退凭证的签发与打印日期必须在旅客实际购票之后、客票上

列明的航班计划离站时间 2 小时之前，住院收费发票打印日期可在乘

机日期之后。

2.3 旅客在始发站机场或在航班经停地（备降地）突发疾病要求终止

旅行，须提供机场医疗中心(或县级（含）以上医疗单位)出具的诊断

证明、病历。若一时无法取得医疗单位证明，当日值机经理或值班主

管或场站负责人须在机票或登机牌上签字，并加盖值机柜台印章，方



可按病退处理，否则一律按自愿退票处理。

2.4 旅客在关舱门后突发疾病要求终止旅行，乘务长通过观察旅客身

体情况，确实有病症的（例如昏厥、有过往病史、发烧等）予以签字，

告知后续可按病退处理；如无法判定旅客突发疾病的，则告知旅客去

机场医疗中心出具诊断证明、病历方可按病退处理，否则一律按自愿

退票处理。

2.5 旅客在飞行途中突发疾病，航班备降后要求终止旅行申请病退的

凭证为：须提供机场医疗中心出具的诊断证明、病历。若无法取得医

疗单位证明，可按不正常航班票务处理规定，客票按非自愿退票处理。

3 退票规定

3.1 病退须知仅适用乘机旅客本人因病无法出行的情况，旅客因病退

票，按非自愿退票处理。始发地应退还旅客所付全部票款；经停地或

备降地按旅客订座舱位退还未使用航段的票款，但不得超过原付票款

金额，均不收取退票费。

3.2 患病旅客的陪伴人员要求退票，必须与患病旅客同时提出，且陪

伴人员的客票行程、航班日期、航班号必须与疾病旅客完全相同，否

则一律按自愿退票处理。 患病旅客的陪伴人员限额为 2 名，即有 1

名患病旅客申请退票，其团队中与其有亲属、朋友、同事关系的另外

2名旅客可以申请与患病旅客一同免费退票。如同行旅客与患病旅客

不在一个订座编码内，两者需要提供关系证明材料。

3.3 团队旅客中的患病旅客及其陪伴人员退票后，导致团队现有人数

低于规定最低成团人数时，其余旅客不需补足团散之间的票款差额。



3.4 病退须本人办理，如因病情严重，本人无法亲自办理退票手续，

其委托代办人必须持患病旅客本人书写并签字的委托书及代办人、患

病旅客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病退凭证原件办理退票手续；若代办人为

其直系亲属，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即可代办退票手续。

3.5 死亡旅客客票退票参照病退规定办理，应由退票申请人提供乘机

人的死亡证明，死亡证明等同于病退需提供的相关资料（官网渠道及

团队网提交的退票订单，申请人默认为购票账号的使用人；其它渠道

需申请退票的申请人必须为死亡旅客的直系亲属）。

3.6 特例

若病患旅客属于传染病患者、精神病患者或者健康情况可能危及自身

或影响其他旅客安全的特殊旅客，我司不予承运，已购客票可持拒载

证明和病退凭证，按非自愿退票处理。

4 退票地点

4.1 原则上由原出票地办理病退手续；

4.2 旅客在代理人处办理病退手续时，须提供病退凭证原件（或复印

件、电子版）和有效身份证原件（或复印件、电子版），代理人通过

中国 BSP 退票凭证管理系统上传病退凭证；

4.3 旅客在售票处办理病退手续时，须提供病退凭证原件（或复印件、

电子版）和有效身份证原件（或复印件、电子版），售票员通过邮件

向财务提交电子版的病退凭证，邮件中须注明对应的客票信息；

4.4 旅客在呼叫中心办理病退手续，可通过邮件提交电子版的病退凭

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原件（扫描件或照片），邮件中须注明对应的客票



信息，桂林航空客服邮箱：glhkkfzx@airguilin.com；

4.5 旅客在桂林航空官网办理病退手续，可通过邮件提交电子版的病

退凭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原件（扫描件或照片），邮件中须注明对应的

客票信息，桂林航空官网邮箱：gtdzswzx@airguilin.com；

5 罚则

5.1 缺少材料的客票应于争议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提交至桂林航

空，过期未补齐材料的客票，退票审核员有权按自愿退票处理，不予

病退。

5.2 桂林航空将验证病退凭证的真实及有效性，对于提供虚假病退凭

证来获取病退权益的退票，一经核实，桂林航空有权不予病退，并保

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；

5.3 在客票有效期内如旅客或代理对于病退有异议，可在收到退款之

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提供补充资料，审核员审核后符合规定的客票可

做补退。

6 特殊情况

旅客因病退票，原则上须按我司病退规定办理，特殊情况下，出于对

旅客的关怀，应按特殊申请酌情给予处理。

6.1 若旅客确因病情严重或时间紧急，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前办理退座

手续的；

6.2 陪同人员超出规定人数的；

6.3 现役或退役军人因特殊原因无法提供病退凭证的，须提供部队相

关证明说明情况；



6.4 若旅客确因手续未完结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在规定时间内提供

对应材料的情况，此种情况旅客须在客票上列明的航班计划离站时间

2 小时之前取消定座，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补充材料，审核通过后可

一并按病退处理。


